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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903

证券简称：贵州燃气 公告编号：

2023-031

债券代码：

110084

债券简称：贵燃转债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贵燃转债”可选择回售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债券简称：贵燃转债

●回售价格：100.20元人民币/张（含当期利息）

●回售申报期：2023年5月22日至2023年5月26日

●回售资金发放日：2023年5月31日

●回售期内可转债停止转股

●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风险提示：投资者选择回售等同于以100.20元/张（含当期利息）卖出持有的“贵燃转债” 。 截至目前，“贵

燃转债”的收盘价格高于本次回售价格，投资者选择回售可能会带来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燃气”或“公司” ）于2021年12月27日公开发行100,000.00万

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贵燃转债，债券代码：110084）。 2023年5月12日，公司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

和“贵燃转债” 2023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贵州燃气（集团）遵义市播州区燃气

有限公司50%股权暨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方式的议案》。 根据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贵燃转债”附加回售条款生效。

现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就回售有关事项向全体“贵燃转债”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回售条款及价格

（一）附加回售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内，若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

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情况相比出现重大变化， 且该变化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可

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享有一次回售的权利。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全部或部分

按债券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价格回售给公司。 持有人在附加回售条件满足后，可以在公司公告后的附加回售

申报期内进行回售，该次附加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不应再行使附加回售权。（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方式

参见赎回条款的相关内容）。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持有人在附加回售条件满足后，可以在公司公告后的附加回售申报期内进行回售，该次附加回售申报期内

不实施回售的，不应再行使附加回售权。

（二）回售价格

根据上述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方法，“贵燃转债” 第二年（2022年12月27日至2023年12月26日）的票面利

率为0.50%，计息天数为145天（2022年12月27日至2023年5月21日），利息为100*0.50%*145/365=0.20元/张，

即回售价格为100.20元人民币/张（含当期利息）。

二、本次可转债回售的有关事项

（一）回售事项的提示

“贵燃转债”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贵燃转债”持有人有权选择是否进行回

售，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二）回售申报程序

本次回售的转债代码为“110084” ，转债简称为“贵燃转债” 。

行使回售权的可转债持有人应在回售申报期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方向为卖出，

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 如果申报当日未能申报成功，可于次日继续申报（限申报期内）。

（三）回售申报期：2023年5月22日至2023年5月26日。

（四）回售价格：100.20元人民币/张（含当期利息）。

（五）回售款项的支付方法

本公司将按前款规定的价格买回要求回售的“贵燃转债” ，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的有关业务规则，回售资金的发放日为2023年5月31日。

回售期满后，公司将公告本次回售结果和本次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三、回售期间的交易

“贵燃转债”在回售期间将继续交易，但停止转股。 在同一交易日内，若“贵燃转债”持有人同时发出转债卖

出指令和回售指令，系统将优先处理卖出指令。 回售期内，如回售导致可转换公司债券流通面值总额少于3,000

万元人民币，可转债仍将继续交易，待回售期结束后，本公司将披露相关公告，在公告三个交易日后“贵燃转债”

将停止交易。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851-86771204。

特此公告。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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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无锡市金融一街8号国联金融大厦1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0

其中：A股股东人数 6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97,408,036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493,859,26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548,77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2.878813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2.75349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0.12532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葛小波董事长主持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此外，公司聘请的律师及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相关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92,929,862 99.937785 877,800 0.058761 51,600 0.003454

H股 3,548,774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

计：

1,496,478,636 99.937933 877,800 0.058621 51,600 0.003446

2、议案名称：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92,929,862 99.937785 858,100 0.057442 71,300 0.004773

H股 3,548,774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

计：

1,496,478,636 99.937933 858,100 0.057305 71,300 0.004762

3、议案名称：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92,929,862 99.937785 858,100 0.057442 71,300 0.004773

H股 3,548,774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

计：

1,496,478,636 99.937933 858,100 0.057305 71,300 0.004762

4、议案名称：2022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92,929,862 99.937785 858,100 0.057442 71,300 0.004773

H股 3,548,774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

计：

1,496,478,636 99.937933 858,100 0.057305 71,300 0.004762

5、议案名称：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92,929,862 99.937785 858,100 0.057442 71,300 0.004773

H股 3,548,774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

计：

1,496,478,636 99.937933 858,100 0.057305 71,300 0.004762

6、议案名称：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92,973,762 99.940724 864,800 0.057890 20,700 0.001386

H股 3,548,774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

计：

1,496,522,536 99.940864 864,800 0.057754 20,700 0.001382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92,973,762 99.940724 864,800 0.057890 20,700 0.001386

H股 3,548,774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

计：

1,496,522,536 99.940864 864,800 0.057754 20,700 0.001382

8、议案名称：2022年度董事薪酬分配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92,973,762 99.940724 864,800 0.057890 20,700 0.001386

H股 3,548,774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

计：

1,496,522,536 99.940864 864,800 0.057754 20,700 0.001382

9、议案名称：2022年度监事薪酬分配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92,973,762 99.940724 864,800 0.057890 20,700 0.001386

H股 3,548,774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

计：

1,496,522,536 99.940864 864,800 0.057754 20,700 0.001382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自营业务规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92,980,162 99.941152 878,100 0.058781 1,000 0.000067

H股 3,548,774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

计：

1,496,528,936 99.941292 878,100 0.058641 1,000 0.000067

11.00、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1.01、议案名称：与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企业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0,821,608 99.213253 877,800 0.785852 1,000 0.000895

H股 3,548,774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14,370,382 99.237478 877,800 0.761654 1,000 0.000868

11.02、议案名称：与其他关联法人、关联自然人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49,480,462 99.939408 858,100 0.059165 20,700 0.001427

H股 3,548,774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

计：

1,453,029,236 99.939556 858,100 0.059020 20,700 0.001424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1,376,336,12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116,637,639 99.2465 864,800 0.7358 20,700 0.0177

其中: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15,063,394 96.1405 584,000 3.7273 20,700 0.1322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101,574,245 99.7243 280,800 0.2757 0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16,637,

639

99.246531 864,800 0.735855 20,700 0.017614

7

关于续聘公司2023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116,637,

639

99.246531 864,800 0.735855 20,700 0.017614

8

2022年度董事薪酬分配

议案

116,637,

639

99.246531 864,800 0.735855 20,700 0.017614

9

2022年度监事薪酬分配

议案

116,637,

639

99.246531 864,800 0.735855 20,700 0.017614

11.01

与无锡市国联发展 （集

团） 有限公司及其相关

企业预计发生的关联交

易

110,821,

608

99.213253 877,800 0.785852 1,000 0.000895

11.02

与其他关联法人、 关联

自然人预计发生的关联

交易

73,144,

339

98.812804 858,100 1.159232 20,700 0.027964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1.00《关于预计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共2项子议案，均已获通过。

2、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股东大会在表决议案11.01时，公司控股股东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国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无

锡市国联地方电力有限公司、无锡民生投资有限公司、无锡一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无锡华光环保能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回避本项议案的表决；

股东大会在表决议案11.02时，江苏新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金鸿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本项议案的表

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无锡）律师事务所

律师：罗祖智律师、程锐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600106

证券简称：重庆路桥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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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重庆南坪经济技术开发区丹龙路11号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五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59,001,65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7.012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李向春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1人，董事李亚军、刘勤勤、吕维、刘影、蒋爱军，独立董事龚志忠、吴振平、何春明

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董事长李向春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2人，监事胡涛、蒋媛、罗周楠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监事会主席许瑞、监事

徐伟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张漫出席会议，副总经理张志华、曾辉、杨卫东，财务负责人贾琳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8,516,312 99.8648 485,338 0.1352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8,516,312 99.8648 485,338 0.1352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8,516,312 99.8648 485,338 0.1352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8,516,312 99.8648 485,338 0.1352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8,516,312 99.8648 485,338 0.1352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23年度财务审计、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8,516,312 99.8648 485,338 0.1352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8,516,312 99.8648 485,338 0.1352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在关联银行开展存贷款及理财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8,917,641 99.1986 1,283,838 0.8014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350,028,90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8,487,408 94.5909 485,338 5.4091 0 0.0000

其中: 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37,051 20.8868 140,338 79.1132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8,450,357 96.0774 345,000 3.9226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审议《公司

2022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

案

8,487,408 94.5909 485,338 5.4091 0 0.0000

6

关于聘请公司

2023年度财务

审计、 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的议案

8,487,408 94.5909 485,338 5.4091 0 0.0000

8

关于在关联银行

开展存贷款及理

财业务的议案

7,688,908 85.6918 1,283,838 14.3082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所有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议案8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3、本次会议议案 5、6、8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4、本次会议无累积投票议案。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卓、任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

688131

证券简称：皓元医药 公告编号：

2023-056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首发战略配售股份是否已全部上市流通：否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38元（含税）

每股转增0.40股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

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3/5/29 2023/5/30 2023/5/30 2023/5/30

一、 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2023年4月11日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22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公司于2023年3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2)， 公司2022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股份总

数为基数分配利润及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80元（含税），同时拟以资本公

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 如在该方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 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

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金额及每股转增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及转增总额。

公司于2023年5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3-050)，因

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于2023年5月12日完成归属登记手续，并于2023年

5月19日上市流通，公司股本总数由106,982,272股增加至107,298,099股。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07,298,099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8元

（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0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40,773,277.62元，转增42,919,240股，

本次转增后总股本为150,217,339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

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3/5/29 2023/5/30 2023/5/30 2023/5/30

四、 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其余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

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

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上海安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臣骁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上海臣迈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宁波臣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

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

市公司股票， 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

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8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

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8元，待个人（包括证

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

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

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

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

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规

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

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342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代扣代缴税率为10%的现金红

利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342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

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

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

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42元。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

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本公司主管税务

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

的差额予以退税。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公

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38元。

五、股本变动表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转增

股本总数 107,298,099 42,919,240 150,217,339

公司首发战略配售股份是否已全部上市流通：否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150,217,339股摊薄计算的2022年度每股收益为1.33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在工作日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21-58338205

特此公告。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

688550

证券简称：瑞联新材 公告编号：

2023-037

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首发战略配售股份是否已全部上市流通：是

本次权益分派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28,885,124股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1.20元（含税）

每股转增0.4股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

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3/5/29 2023/5/30 2023/5/30 2023/5/30

一、 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5月8日的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22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除外。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

购股份》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

购新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故公司回购账户持有的股份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

案》，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向公司全体

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2.00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98,398,696股，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618,074股，本次实际参

与分配的股本数为97,780,622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17,336,746.40元（含税），转增39,112,249股，本次转增

后公司总股本为137,510,945股。

（2）本次差异化分红送转除权除息计算依据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及流通股份变动比例指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

每股现金红利及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 （97,780,622×1.20）÷

98,398,696≈1.1925元/股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转增比例）÷总股本=（97,780,622×0.4）÷98,398,696≈

0.3975

本次权益分派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1.1925）÷（1+0.3975）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

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3/5/29 2023/5/30 2023/5/30 2023/5/30

四、 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

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

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

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

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3）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实

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

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

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就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人民币1.20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1.20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

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

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

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20%；

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

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实施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

按上述第（1）项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08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

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本公

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08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

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

关提出申请。 对于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股东，参照QFII股东执行。

（4）对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非居民企业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减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08

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

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5）对于其他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现金红利所得税，其所得税自行申报缴纳，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1.20元。

（6）公司本次转增股本的资本公积金来源为股票溢价发行收入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不扣税。

五、股本变动表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转增

股本总数 98,398,696 39,112,249 137,510,945

公司首发战略配售股份是否已全部上市流通：是

本次权益分派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28,885,124股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137,510,945股摊薄计算的2022年度每股收益为1.79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法务部

联系电话：029-68669091

特此公告。

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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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2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天河区高唐软件产业基地软件路 17�号 G1栋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普通股股东人数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8,037,18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8,037,18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1.335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1.335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黄海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会议的召

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汤茜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8,001,852 99.9391 34,831 0.0600 500 0.0009

2、议案名称：《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8,001,852 99.9391 34,831 0.0600 500 0.0009

3、议案名称：《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8,001,852 99.9391 34,031 0.0586 1,300 0.0023

4、议案名称：《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8,001,852 99.9391 34,031 0.0586 1,300 0.0023

5、议案名称：《2022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8,001,852 99.9391 34,031 0.0586 1,300 0.0023

6、议案名称：《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8,001,852 99.9391 34,031 0.0586 1,300 0.0023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8,001,852 99.9391 34,831 0.0600 500 0.0009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8,001,852 99.9391 34,831 0.0600 500 0.0009

9、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8,001,852 99.9391 34,831 0.0600 500 0.0009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4,312,

258

99.1873 34,831 0.8011 500 0.0116

6

《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4,312,

258

99.1873 34,031 0.7827 1,300 0.0300

7

《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

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预计的议案》

4,312,

258

99.1873 34,831 0.8011 500 0.0116

8

《关于公司2023年度对

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

计的议案》

4,312,

258

99.1873 34,831 0.8011 500 0.0116

9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4,312,

258

99.1873 34,831 0.8011 500 0.011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所有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 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

过。 其中议案2、议案6、议案7� 、议案8和议案9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章小炎律师和胡之韵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州市品高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4日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